附件4
评委承诺书
本人承诺，在参加此次                     组织的        专业评审工作中严格遵守《宜昌市职称评审工作纪律》及湖北省各系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评审条件等有关政策规定，客观、公正地履行评审委员的职责，对本人在评审过程中提出的评审意见承担个人责任，并做到：

一、严守职称评审工作纪律，不与申报人或与评审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私下接触，不收受任何形式的财物和好处。

二、参加评审时将所有通讯工具主动交给监督人员统一保管。若要对外联系，需在市职改办或纪检监察部门人员的陪同下进行。

三、履行评委职责，坚持原则，客观公正，不为申报人员游说、拉票。评审过程充分发扬民主，对有争议的事项或内容，由评审委员会集体讨论并表决。评审结束后不复印或带走与评审内容有关的资料。

四、遵守保密纪律，不论在评审前后，还是评审过程中，都不向外界透露任何评审工作信息，包括：评委、评审时间地点、评审过程、评审结果等。

五、遵守回避制度，凡有与自己有回避关系的人员参加评审的，应主动提出回避。

六、配合评委会办公室及纪检监察部门做好答复申报人提出的质疑和复核等工作。

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愿意接受组织的处分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承诺人：（签名）

                           年   月   日



